请务必和宏晟电热公司于平联系签订标前技术协议
联系电话：13519485391
甘肃酒钢集团嘉峪关宏晟电热公司
SR32-3三叶罗茨鼓风机
技术协议
甲  方：甘肃酒钢集团嘉峪关宏晟电热公司
乙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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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酒钢集团嘉峪关宏晟电热公司（以下称甲方）与                      （以下称乙方）就甲方                 采购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技术协议：
附件一  总则

1.1 本技术规范书适用于，甘肃酒钢集团嘉峪关宏晟电热公司发电二分厂350WM机组脱硫吸收塔SR32-3三叶罗茨鼓风机采购，它提出了该设备的功能设计、结构、性能、安装和试验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1.2 本规范书中提出了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规定所有的技术要求和适用的标准，投标方提供一套满足本技术规范书和所列标准要求的高质量产品及其相应服务。对国家有关安全、环保等强制性标准，必须满足其要求。
1.3如果投标方没有以书面方式对本规范书的条文提出异议，那么招标方将认为投标方提出的产品完全符合本规范书的要求。

1.4卖方所提供的SR32-3三叶罗茨鼓风机，必须是技术和工艺先进，并经过两年以上运行实践的成熟可靠产品，并与原有设备完全相匹配的产品。
1.5 在签订合同之后，到投标方开始制造之日的这段时间内，招标方有权提出因规范、标准和规程以及同类型设备出现的问题而发生变化产生的一些补充修改要求，投标方应遵守这个要求，具体款项内容由供、需双方共同商定。

1.7 本规范书所使用的设备技术标准，如遇到与投标方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投标方须提出，双方商议参照执行。本规范书应符合现行使用的有关国家标准以及部颁标准或技术转让方的外方国家规范标准。

1.8 乙方提供的三叶罗茨鼓风机的各部尺寸、性能等参数，应与能源中心发电二分厂350WM机组脱硫吸收塔三叶罗茨鼓风机完全相符。

规范书为订货合同的附件，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效力。
附件二    制造要求

2.1 乙方提供的三叶罗茨鼓风机必须与能源中心发电二分厂350WM机组脱硫吸收塔三叶罗茨鼓风机相符，并有配套的连轴器。
2.2投标方必须保证满足招标方提出的风机性能设计参数，设计运行条件和各种环境气象条件下长期安全运行。
2.3在所有环境温度条件下，风机出口温度不超过100℃；如超过限值，投标方在风机出口增加减温器降低出口空气温度。

2.4 轴承部位振动速度的有效值（均方根值）应不大于5.5 mm/s。

2.5 风机主轴承应能承受机壳内的紊流工况所引起的附加推力，并在长期运行时不发生事故。

2.6风机及其辅助设备，应有良好的性能，合理的运行操作方式及就地启停、调试和正常运行及事故情况下所必须的测量，控制调节及保护等措施，以确保设备的安全经济运行。

2.7风机及其附属设备，包括基础和支座在内，应能经受得住风机安装所在地区地震力的作用。投标方应向招标方证明，在设计地震烈度级的地震作用下，设备均能承受，并保持结构上的完整性。

2.8风机的设计，应考虑到稳定工况和不稳定工况下的离心力、压力、热应力、地震力以及风机自重和保温重量的同时作用。

2.9 投标方应保证风机距其进风口前3米处的噪声不大于85dB(A)。

2.10 招标方订购的风机时，投标方提供的部件及备用件应与宏晟350WM机组脱硫吸收塔的风机相互换。
附件三    系统设施供货范围    常州市风机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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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

乙方提供的三叶罗茨鼓风机各部尺寸及性能必须完全与能源中心发电二分厂350WM机组脱硫吸收塔三叶罗茨鼓风机相符，并配有连轴器。

附件四 提供资料

4.1甲方在中标后向乙方提以下资料：
4.2乙方在中标后 ×××天内将正确的纸版和电子版如下资料提供给甲方：
4.2.1 外购件明细表

4.2.2 备件明细表

4.2.3 各部分总图、装配图及零件图

4.3提供出厂最终资料

4.4邮寄地址：甘肃酒钢集团嘉峪关能源中心电力办公室
甲方邮寄信息：
邮政编码：735100
收件人：张军强

电子邮箱：zhangjunqiang@jiugang.com
附件五 售后服务

5.1乙方有义务在安装或使用过程出现问题后安排技术人员到使用地进行现场指导；

5.2乙方有义务对甲方提出的异议做出解释和说明；

附件六  交货时间及地点

6.1 交货时间：（国贸填）
6.2 交货地点： 酒钢集团储运部物资总库
附件七   其它

7.1 本协议一式四份，甲方三份，乙方一份。
甲方：
                    乙方： 
（行政公章）                     （合同专用章）

甲方代表：
                      乙方代表：

电话：                            电  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